
附表一      新竹市東區市民活動中心使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中心名稱  
使用場地 

類    別 
 

申 請 單 位  
負  責 人

姓     名 

 

使 用 時 間 

□單場

次 
 年  月  日 (星期    ) 聯絡電話  

□多場

次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地    址 
 

星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保證金收據

編號(公所

填寫) 

 

       

第一時段(早上) □0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第二時段(下午)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第三時段(夜間) □18:00-19:00    □19:00-20:00     □20:00-21:00    

合計     場次。說明:                                                       

活動事由及內容        活動人數               人 

茲向  貴公所申請使用上開市民活動中心場地： 
□已詳閱本市市民活動中心使用管理辦法及上開市民活動中心使用須知 

□本項課程無收費行為，始適用收費減免規定，若有不實，補繳差額規費 

□使用上開活動中心周邊廣場或騎樓，已自行徵得同時段內部借用單位同意 

□一次性借用，保證金退費方式採:□臨櫃領回□匯款至指定帳戶(須附存摺影本，非台銀銀行帳戶自

保證金內扣 30元手續費)處理 

□經常性借用保證金暫不退費，延用至下一次活動使用 

此 致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申請單位/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使 用 規 費 ( 審 核 單 位 填 寫 )  

場 地 費  

應繳費用 共計新臺幣       元整 冷 氣 費 
□使用冷氣: 

□不用冷氣:                        

保 證 金  

審核結果 
□審核通過，同意借用。 

□經審不符，不予借用。原因： 

里 幹 事 承 辦 人 單 位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